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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殘障者是社會中之少數且弱勢之族群，其教育程度低、工作機會少，

生存與發展之條件遜於一般人，殘障特考之舉辦，讓殘障者在限制競爭

狀態中應試，的確有助於其取得就業機會。但文官制度畢竟不是社會福利

制度，殘障者工作權之保障，不應犧牲文官制度。對政府部門而言，進用

殘障人數，應止於讓有意願且有勝任能力者進入政府機關。如殘障者的智

識

水平與工作技能難滿足公務職位之需求，對殘障者而言，當其進入政府

機關後，又將再次面臨被歧視或挑戰，至而對其尊嚴形成第二次傷害。因

此，殘障特考之舉辦，必須在「社會福利政策」及「文官考選政策」間取得

一個適度的平衡點。而此平衡點似乎在於殘障者「勝任能力」之證明上。

　　殘障福利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各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

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殘障者人數，不

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二。此「工作能力」之認定，須以政府機關客觀

職務需求為標準，政府機關不可能也不宜為達到定額進用之目標，為特

定殘障者創設工作。又依行政發展趨勢，現行政府機關許多工作，並非全

然要

由公務人員親自執行，經由契約方式委託民間團體經營或直接向民間承

購勞力、物力或資訊將愈見發達。因此，即使將來辦理殘障特考，考試標

準仍須配合用人機關之工作要求而在一定程度之上，此點有必要向相關

殘障團體事先說明，相信殘障團體也可以理解。但政府機關亦應視職位之

性質，接納有可勝任能力之殘障人士，如層次較低之職位，工作又屬例

行性、

執行性者，即可優先考量適合之殘障者擔任。

　　下僅就辦理考試之技術性問題，提出說明，以供參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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